北京西站地区房屋（场地）租赁及商业广告经营管理项目需求公示附件

附件一 报名材料：
（注：以下附件1至附件3为实质性条款，没有对此作出完全响应的供应商将被拒绝）
	报名信息

	单位名称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（手机号）
	地址
	邮箱

	
	
	
	
	

	注：请报名供应商填写以上信息。



附件1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，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
附件2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
附件3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授权书


报名材料格式：
[bookmark: _Toc17461]附件 1 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（复印件，须加盖供应商公章），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）





[bookmark: _Toc421622105][bookmark: _Toc495677503][bookmark: _Toc12784][bookmark: _Toc37675382][bookmark: _Toc4718]
附件 2 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(格式，原件)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明
供应商名称：
单位性质：
成立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  日
姓名：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年龄：              职务：
系     （供应商名称）   的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。
特此证明。

附：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的身份证明：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，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。
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



[bookmark: _Toc29548][bookmark: _Toc37675383][bookmark: _Toc14596]
附件 3 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授权书（格式，原件）
（非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署报名材料的，应提交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授权书及其附件；若报名材料由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本人签署，则可不用提交。）

[bookmark: _Toc16007829]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授权书
    本授权书声明：注册于  （国家或地区的名称）   的   （公司名称）  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  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姓名）   代表本公司授权   （公司名称）  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   （被授权人的姓名）    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，就北京西站地区房屋（场地）租赁及商业广告经营管理项目的比选，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。　　
本授权书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生效，特此声明。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字或盖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公司盖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附：
被授权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
职　　　　务：_______________
电　　　　话：_______________


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：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，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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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 项目需求
第15、16、28、29、33包（北京西站地区房屋（场地）租赁）：
一、招租内容及最低竞租价：
	北京西站地区房屋（场地）租赁

	包号
	区域
	位置
	功能
	间数
	面积/㎡
	最低竞租价
万元

	15
	北负一层
	负一层西环廊3号
	库房
	1
	42
	1.265

	16
	南广场
及周边
	环卫2号院
	备勤
	28
	365.92
	25.71

	
	
	
	库房
	
	91.53
	3.36

	
	
	
	餐厅
	
	169.7
	14.76

	28
	北负二层
	P3西化粪池6号（23）
	库房
	1
	16
	0.49

	29
	北负二层
	西天井3号房
	备勤
	1
	30
	2.11

	33
	北广场
及周边
	环卫1号院
	住宿
	14
	400
	28.11



注：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报价不能低于最低竞租价，否则其响应将被拒绝。
二、租赁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承租人应按照约定按时缴纳租金、履约保证金及其他费用；履约保证金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,承租人向招租人交付不低于成交租金金额10%的履约保证金。
2、承租人负责房屋（场地）的日常清洁与维护；
3、承租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开关、插座、插排、窗帘、门锁、水龙头、空调零部件和租赁房屋（场地）内的电线、水管、瓷砖、墙漆等在内的低值、易耗物品的维修更换及费用； 
4、承租人装修、装饰房屋（场地），须取得招租人及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施工，不得损坏或改变房屋（场地）主体结构、设备设施及其他附属物品，承租人依法承担因装修、装饰造成的损失；
5、租赁期限内，承租人应配合招租人的监督、检查等工作；
6、因租赁期限届满、合同期限内因不可抗力（如政府特定政策、国家征收等）导致合同终止或解除，或因招租人基于非国家政策、国家征收等原因提前收回房屋（场地）但双方同意以其他房屋场地置换的，承租人应按原状交还承租房屋（场地）。在此类情况下，招租人不支付承租人包括但不限于房屋（场地）装修改造等费用在内的任何补偿或赔偿。
三、租赁安全管理标准
1、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要求，贯彻“谁承租谁负责”的原则开展安全管理工作；
2、承租人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承租范围内的安全管理工作，制定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落实安全责任制；
3、承租人应建立安全管理团队，设立安全员，加强宣传教育和业务培训，确保员工熟悉岗位职责、安全常识，能较好地处理一般性安全事件；
4、装修房屋（场地）时，按照属地区、街道和西站地区各部门（派出所、消防处、城管等）规定办理；
5、遵守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》关于严禁吸烟的规定，张贴禁烟标识，做好宣传教育工作，做好检查和记录；
6、承租人应自行购买灭火器并按照规定摆放、定时年检，符合安全标准，并应保持消防通道畅通；
7、承租人不得在房屋（场地）内增加超过设计电量的电器。如增加临时电器，需经招租人书面同意，并由承租人承担相关费用；
8、餐饮行业经营商户应按行业标准定期清洗烟道；
9、严禁在房屋（场地）内使用明火做饭；
10、租赁期限内，承租人应执行有关部门其他关于消防安全、安全保卫、门前三包等相关规定；
11、承租人应做好施工作业申请报备和安全管理工作。针对房屋（场地）内的施工作业，承租人应查验特种作业资质和证件，做好施工前交底、施工现场监管看护、施工后现场复查等工作；督促施工单位向北京西站地区、属地街道和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申请审批和备案；完善施工作业台账，留存施工方案、图纸等相关文件；加强房屋（场地）内施工和有风险作业的巡视检查力度，及时叫停违法违规的作业行为。针对房屋（场地）内施工动火作业等，承租人应督促施工单位通过企安安“动火报备”模块进行线上报备、设置动火监护人、配备灭火器材、进行防火分隔。针对房屋（场地）内有限空间等，承租人应做好巡视检查和安全管理工作，严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；督促有限空间作业单位在作业前进行通风及有毒有害气体检测，及时叫停缺乏防护监护措施的作业和盲目施救行为。
四、租赁其它要求
1、租赁期限届满，招租人有权收回房屋（场地），承租人应按招租人要求原状返还房屋（场地）及其设备设施、附属物品；
2、未经招租人书面同意，承租人不得在出租房屋（场地）外部或顶部陈列、展示或装置任何海报、横幅、易拉宝、显示屏、广告牌及其他装饰物。；
3、承租人自行承担租赁期限内的水费、电费、供暖费、卫生费、排污费、天然气费、化粪池和垃圾清理费、物业管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；
4、承租人承担租赁期限内的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；
5、除双方约定外，承租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房屋（场地）转租他人或以其他形式改变房屋（场地）用途；
6、房屋（场地）因国家征用、政策变化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因此造成承租人或招租人损失的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；
7、遇有市政建设、拆迁或整体规划改造等涉及到出租的房屋（场地）时，合同终止，双方按照实际租赁期结算租金，互不承担责任。
五、租赁期限
第15、16、28、29、33包：
租赁期限自2026年7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。

